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牙科助理認證制度

                    99.06.20 第十屆第九次理事會決議通過

一、緣起：

優秀而熟練的牙科助理在講求品質的牙科醫療中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台灣長久以來沒有合理的牙科助理制度，致使相關人員缺乏職業遠景，造成流動率居高不下，牙醫師一再浪費時間訓練新手，醫療品質不無影響。

牙科助理制度遲遲無法落實，與牙醫師對於助理是否踰越醫療行為而衍生「密醫」問題之疑慮有關。然而目前健保已落實證照管理，人民對醫療品質要求日高，密醫在此地區實已無生存空間。當密醫不再是個問題時，牙醫師仍以早期之心態自我設限，實為不智之舉。

目前除了台北市已實施牙科助理認證制度外，一些縣市公會也在研擬牙科助理認證制度。為了能統一各縣市認證的基本模式，避免造成以後相互認證上的困擾，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有此先見與責任，提早為對有意於辦理認證制度的縣市，提供一個平台，但此認證制度並不是強制要求各縣市皆需辦理。

認證基本上就是保障助理工作的合法性，及助理技術的認可。現階段助理工作不涉及醫療行為，若涉違法，由於認證本身無法律效益，也無法保障任何事情。目前認證存在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以認證制度給予牙科助理「職業上的尊嚴」，這是最重要的，牙醫助理認證制度，給的只有尊嚴，我們也認為值得做下去。目前一切都只是開始而已，有待牙醫師與牙科助理共同多加努力。全聯會期望能提供充足的合格認證助理到市場上，滿足牙醫師們的需要。也透過市場上有充足的合格認證助理，供需才能合理化，才不會造成醫師成本的負擔。實行「認證制度」，以全聯會主持牙科助理之登記及認證，一方面也可掌握牙科助理之人力分配，並研究牙科助理能力與薪資結構之合理相關性，使牙科助理團體在以牙醫師主導的牙科醫療生態圈中，成為穩定有積極意義的一環。

二、牙科助理之定義：

根據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六屆第七次理事會之決議，所謂「牙科助理」，應是「在合格之牙醫診所內，於牙醫師之親自在場監督及指導之下，執行輔助牙醫師之工作之人員」。

三、牙科助理之工作範圍：
根據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會）第六屆第七次理事會之決議：

【牙科助理之工作範圍】為：

(1) 在牙醫師指示下，進行口腔健康教育。
(2) 依牙醫師指示，作必要之檢查的紀錄。
(3) 照相。

(4) Ｘ光攝影之清潔及準備。

(5) 手術區之清潔及準備。

(6) 各類裝置前後之清潔。

(7) 口腔Preparation後，印模前之準備。

(8) Prophylaxis及Prevention之準備。

(9) 在不從事醫療行為之原則下，隨時提供牙醫師必要之協助。

註：對於牙科醫療院所中，不從事上述工作之人員不被視為牙科助理，如：掛號小姐或醫務行政人員，並無需辦理認證登記。

四、認證申請條件：

    資格：凡年滿十八歲之中華民國國民或外籍人士取得長期居留證及工

作許可證者且符合相關法規規定者，並修習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簡稱全聯會)認定之教育課程達四十積分以上，且最近三年內曾於合格之牙科醫療院所從事助理工作累計達一年以上。

(一)現於牙醫診所服務之牙科助理。

(二)接受全聯會認可之牙科助理訓練課程達40積分以上：「醫事法律及醫學倫理」必修課程4積分、牙科感染控制與廢棄物處理、急救施行與預防必修4積分及其他牙科助理選修課程達32積分以上，共計40積分以上。

(三)最近三年內，曾於合格之牙科醫療院所任職牙科助理，累計達一年以上。

※同時符合以上三項條件者，始得申請認證。

(四)應參加再教育課程：認證有效期限為六年，到期後欲展期，得申請

「換證」，換證條件需提出48個積分再教育證明。
五、認證申請程序：

   步驟1. 符合申請條件之牙科助理備妥下列證明文件。

A. 身份證（正、影本１份）

B. 學分證書(參加全聯會認可的認證教育課程，修滿應有課程。（40積分）
（正、影本１份）

C. 在職證明—證明為現職之牙科助理（正本１份）

D. 年資證明---該申請年度之前三年內, 至少有一年之牙助資歷（正本１份）

E. 二吋彩色照片２張(背後請寫上姓名)

F. .印章

G. 行政費用 :500元。

   步驟2. 向認證班主辦單位或各縣市牙醫師公會提出申請。　※「主辦單位」限牙醫

師公會

(1) 可委託辦理，填具委託書。　不可郵寄通訊申請

    步驟3. 認證班主辦單位或各縣市牙醫師公會收件並做證件查驗。

1. 申請人當場填寫「牙科助理認證申請書」（如附件一），並點驗以上證明

文件、收費。(驗畢後, 退申請人之身份證、學分證書正本及印章)

步驟4. 縣市牙醫師公會查驗無誤後造冊（備電子檔, 格式如附件二）, 將名冊 ,劃撥影本及申請書寄送至全聯會。

1. 每一申請件 , 請依序於文件「左上角」裝訂 如下說明 :

A. 證書之照片(背後請寫上姓名) ---用迴紋針夾在文件左上角。

B. 身份證影本(放在最上面)

C. 申請書(黏貼照片1張)

D. 委託書

E. 在職證明

F. 年資證明

G. 學分證明書影本

2. 每名規費250元, 劃撥至全聯會帳戶並於劃撥單寫明 : 『牙科助理認證申請, 共___名』。

3. 劃撥帳號 ：053-54-566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4. 申請者之地址是依聯絡地址造冊，全聯會依聯絡地址寄發證書。

步驟5. 核可證書將於全聯會收件後10日內, 以掛號依聯絡地址寄發至申請人。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牙科助理認證各類登記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登記編號：(   )全聯會牙助第　　　號

申請事由：□登記認證        □補發

	個　　　　人　　　　資　　　　料　　　　欄

	

	姓　　名
	
	出生日期
	
	身份證號
	

	戶籍地址
	□□□
	（１吋照片）

	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
	
	

	上

課

記

錄
	必

修
	醫事法律及醫學倫理
	４小時
	共

計

：

(　 )

小

時

	
	
	牙科感染控制與廢棄物處理、急救施行與預防
	4小時
	

	
	選

修
	行政助理課程
	
	小時
	

	
	
	醫療助理課程
	
	小時
	

	診　　　所　　　資　　　料　　　欄

	診所名稱
	牙醫診所 
	負責醫師
	醫師 

	診所地址
	□□□

	診所電話
	
	診所傳真
	


申請人：　　　　　　（簽名並蓋章）□本人

　　　　　　　　　　　　　　　　　□代理人：　　　　　　　（蓋章）

※註：檢附證件影本（查驗正本，收取影本），共計：　　　　件

□身份證 □在職證明   □委託書  □學分證明  □照片 □其他

(可自行至本會網頁(www.cda.org.tw)(『下載專區』下載電子檔)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牙科助理認證制度

申請認證名單(牙醫公會專用)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事由：□登記認證　　 　　　  共　　計：　　　　　人

	序號
	姓　名
	身份證號
	出生日
	診所名稱
	郵遞區號
	聯 絡　地　址
	聯絡電話

	
	
	
	
	
	
	
	

	
	
	
	
	
	
	
	

	
	
	
	
	
	
	
	

	
	
	
	
	
	
	
	

	
	
	
	
	
	
	
	

	
	
	
	
	
	
	
	

	
	
	
	
	
	
	
	

	
	
	
	
	
	
	
	

	
	
	
	
	
	
	
	

	
	
	
	
	
	
	
	

	
	
	
	
	
	
	
	

	
	
	
	
	
	
	
	

	
	
	
	
	
	
	
	


1.此項除提供書面資料，必須檢附電子檔案，以利作業。

2.(可自行至本會網頁(www.cda.org.tw)(『下載專區』下載電子檔)
六、換證：(認證證書卡到期，需延期者，得申請換證。)

步驟1. 

(1) 牙科助理合格證書自應更新日期屆滿前二個月受理。

(2) 申請人檢附文件：(次序由上至下裝訂)

(3) 二吋照片1張(背後寫明姓名)

(4) 填寫申請書(黏貼照片1張、附件三)

(5)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6) 牙醫全聯會核發之舊牙助合格證書

(7) 經本會認證之繼續教育學分班課程48學分證明(正本及影本，正本查驗後當場退還)

(8) 在職證明(自申請日起算前二個月內開立者方有效)

(9) 行政費用500元

(10)受理申請單位：各縣市牙醫師公會

步驟2. 縣市牙醫師公會查驗無誤後造冊（備電子檔, 格式如附件四），將名冊、劃撥影本及申請書寄送至全聯會。

(1) 每一申請件，請依序於文件「左上角」裝訂 如步驟1說明。 

(2) 每名規費250元，劃撥至全聯會帳戶並於劃撥單寫明：『牙科助理換證申請， 共___名』。

(3) 劃撥帳號：053-54-566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4) 申請者之地址是依聯絡地址造冊，全聯會依聯絡地址寄發證書。

步驟3. 核可證書將於全聯會收件後15日內，以掛號依聯絡地址寄發至申請人。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牙科助理認證換證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登記編號：(   )全聯會牙助第　　　號

申請事由： □換證   

	個　　　　人　　　　資　　　　料　　　　欄

	姓　　名
	
	出生日期
	
	身份證號
	

	戶籍地址
	□□□
	（2吋照片）

	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
	
	

	學分證明
	共計_____張_____學分(需達48學分)

(**本文件於新合格證書核發後作廢  )

	診　　　所　　　資　　　料　　　欄

	診所名稱
	牙醫診所 
	負責醫師
	醫師 

	診所地址
	□□□

	診所電話
	
	診所傳真
	


申請人：　　　　　　（簽名並蓋章）□本人

　　　　　　　　　　　　　　　　　□代理人：　　　　　　　（蓋章）
(可自行至本會網頁(www.cda.org.tw)(『下載專區』下載電子檔)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牙科助理認證制度

申請換證名單(牙醫公會專用)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事由：□換證　　　  共　　計：　　　　　人

	序號
	全聯會牙助認證字號
	姓　名
	身份證號
	郵遞區號(必填)
	聯 絡　地　址
	聯絡電話

	
	(99)全聯會牙助第00200號
	
	
	
	
	

	
	
	
	
	
	
	

	
	
	
	
	
	
	

	
	
	
	
	
	
	

	
	
	
	
	
	
	

	
	
	
	
	
	
	

	
	
	
	
	
	
	

	
	
	
	
	
	
	

	
	
	
	
	
	
	

	
	
	
	
	
	
	

	
	
	
	
	
	
	

	
	
	
	
	
	
	

	
	
	
	
	
	
	


1. 此項除提供書面資料，必須檢附電子檔案至(may232@cda.org.tw)，以利作業。

2. 各單位可用excel格式製檔。
七、補發：（因”遺失”、或”更改姓名”等故，須申請補發者）

步驟1. 直接向全聯會提出申請，可以「郵寄」通訊申請。請備以下件： 

A. 申請書(附件一)

B. 2吋照片1張

C. 簡易聲明書（無固定格式、本人填寫因遺失 , 聲請補發 並載明聯絡人、電話、地址、身份證號即可）

D. 更改姓名者：請附上新身份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E. 行政費用：100元，以劃撥方式至本會，並於備註欄載明『牙助證書補發』

F. 劃撥帳號：053-54-566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步驟2. 核可證書將於全聯會收件後15日內，以掛號依聯絡地址寄發至申請人。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牙科助理認證及異動辦理規費
	申請事項
	申　備　流　程
	應繳費用
	備　　註

	認　　證
	受理公會：

1. 受理、核對各項證明文件

2. 造冊向全聯會申請

全聯會：

1.審核申請案

2.核可者頒給證書卡一張

3. 資料歸檔
	500元
	依業務分配：

全聯會250元

受理公會250元

	換　　證
	受理公會：

1.受理、核對各項證明文件

2.造冊向全聯會申請

全聯會：

1.審核申請案

2.核可者頒給證書卡一張

3.資料歸檔
	500元

(10-7理事會決議)
	依業務分配：

全聯會250元

受理公會250元

	補　　發

（以郵寄直接向

全聯會申請即可）
	1.受理申請

2.查核證明文件

3.補發證書卡一張
	100元
	全聯會單一窗口

受理


註：如有更動，依全聯會最新公告為準。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牙 科 助 理 認 證 合 格 證 書

●以下僅為格式內容，證書卡由全聯會設計印製。

（正面）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牙 科 助 理 認 證 合 格 證 書

	姓　　　名
	
	（二吋照片）

	證 書 字 號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申 請 公 會
	

	有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效期六年)


（背面）

	●本合格證書僅為「榮譽」象徵，非執業執照。

●「換證」請至任一縣市牙醫師公會申請辦理。

●「補發」請直接向全聯會申請辦理。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行

　　　　　　　　　　地址：104台北市復興北路420號10樓

　　　　　　　　　　電話：02--25000133


八、教育與訓練：

　　　　牙科助理之認證主要為因應世界潮流，提昇醫療品質，教育與訓練實為不可忽視的一環。全聯會審定各牙科助理認證課程如下說明：

步驟1. 開課單位應詳閱『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牙科助理教育訓練

課程準則』、『醫療助理課程細則』等規範，並於課程文宣上需載明參與人資格限制，並負嚴格審查之責。

步驟2. 由承辦之縣市牙醫師公會填寫申請書(附件五)及活動辦法，函送全聯會申請審核。(需另附電子檔予全聯會)

步驟3. 全聯會審查通過後 ，始得進行活動執行、招生等事項。

同時給予該課程一認證字號，開課單位需於文宣及學員學分證書上載明此序號。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牙科助理認證制度

認證教育課程申辦--核備申請書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登記編號：全聯會牙助認課第　　　號

申請內容：□基礎認證學分班     □繼續教育學分班    
（申請單位須為牙醫師公會）

	課　　　程　　　資　　　料　　　欄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連絡電話
	
	連絡人
	

	連絡地址
	□□□

	課程內容

（填寫類別即可，如：行政課程、醫療助理課程…等）
	必修
	
	　小時
	共

計

：

（　）

小

時

	
	選修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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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費用
	請於審核前劃撥1000元

劃撥帳號：053-54-566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請於備註欄註明：牙助課程審查費)


申請單位用印：　　　　　　　　　　

牙醫師公會理事長：　　　　　　　　　　
	※檢附相關文件：□課程表  □講師資料  □其他　　共計　　件。另繳交電子檔案至全聯會(可自行至本會網頁(www.cda.org.tw)(『下載專區』下載電子檔)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牙科助理教育訓練課程準則

●主辦單位應依對象之不同將牙科助理培訓分為二種班別：

(1) 牙助基礎認證學分班 (限取得首次合格證書為目的)
對象：學歷─仿美、日採高中、職以上（含）
課程設計：以40積分為原則，應使學員結業後可立即投入工作，並進行認證程序。

備註：本國籍原住民採國中畢業以上(含)。(95.06.18 9-5理事會通過)
(2) 牙助繼續教育學分班：(限每六年換證學分取得為目的)
1.對象：已被認證登記之牙科助理
1. 課程內容較學分班具有深度及廣度，以滿足認證後之牙科助理在職進修。

2. 鼓勵已取得合格認證之牙助提昇自己能力研修牙科助理進階課程，不得以重修基礎認證學分抵扣每6年48學分。

●課程之認可：
　　主辦課程之單位，請先將課程內容及講師資料送交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會）核備。全聯會核備（備註：主辦單位於課程核備時，應註明基礎認證學分班、繼續教育學分班。）通過後始得開班招生。

一、主辦單位之資格：

1.政府認可之公私立醫學院校、護理院校。

2.全國各級公會、牙醫學會。

(各課程開辦皆至少有一個牙醫師公會參與主辦)

二、課程內容之標準：

　  包括四積分醫事法律與醫學倫理、四積分牙科感染控制與廢棄物處理、急救施行與預防及三十二積分與牙科助理專業相關之學科合計四十積分。

◆醫事法律與醫學倫理課程內容之標準：

以全聯會及各縣市公會之政策與制度宣導、認證制度宣導、醫事法律與醫學倫理，為其基本課程的核心與精神。
◆牙科助理專業相關學科之課程準則：
1.選修課程以輔助臨床治療之醫療助理事務，為其基本課程的核心與精神。

2.選修課程分為醫療助理課程與行政助理課程，行政助理課程不能超過選修課程總時數之三分之一。

3.醫療助理課程內容需包含：牙科基本概念、預防牙醫學與口腔衛教、牙科器具及牙材介紹、牙科感染控制與廢棄物處理、牙醫助理跟診觀念與基本技巧、臨床牙科分科之概論與器材準備及跟診技巧、急救施行與預防、牙醫X-Ray攝影與影像處理。

4.行政助理課程內容需包含：牙醫助理行政管理、牙醫助理與患者的溝通技巧、牙醫助理應對禮儀、牙醫助理抱怨處理、牙醫助理健保申報、牙醫助理病歷管理。

5.醫療助理課程內容另訂細則，做為上課範圍參考。

五、學分授予之標準：
（一）統一以授課時數「積分」為準。課程每50分鐘為積分1點計。

（二）參加醫學會、學會、公會或協會年會之牙助課程或國際牙助研討會，課程時數每50分鐘以積分2點計之。

（三）網路研修課程，每50分鐘為1點，總積分數不得超過換證總積分之1/6。舉辦網路課程之開課單位，需於各課程後納入課程考試檢核機制。(10-9理事會)

六、師資聘用之標準：

為考量教育品質與適才適所，及基本課程的核心與精神，選修課程之師資聘用，需符合以下之標準：

（一）行政助理課程：不限。

（二）醫療助理課程：（符合以下任一項即可）
1.牙醫學校之講師以上資格。

2.牙醫相關科系碩士以上。

3.具備學會專科醫師資格。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牙科助理教育訓練課程

～～醫療助理課程細則～～
1. 依選修課程之課程準則第五條訂定本細則。

2. 醫療助理課程須超過選修課程總時數之三分之二。

3. 牙科基本概念課程內容需包含：牙體形態學、解剖與發育、一般口腔病變。

4. 預防牙醫學與口腔衛教課程內容需包含：蛀牙形成原理、預防牙醫學、口腔衛教。

5. 牙科器具及牙材介紹課程內容需包含：牙科器具及牙材介紹、牙材調拌。

6. 牙科感染控制與廢棄物處理課程內容需包含：牙科感染控制與廢棄物處理、牙科器械之滅菌與消毒。

7. 牙醫助理跟診觀念與基本技巧課程內容需包含：牙醫助理跟診觀念、基本技巧、四手操作。

8. 臨床牙科分科之概論與器材準備及跟診技巧課程內容需包含：牙體復形學、根管治療學、牙周病學、固定假牙、活動假牙、口腔外科、齒顎矯正學、兒童牙醫學、人工植牙學概論、及其器材準備與牙醫助理跟診技巧。

9. 急救施行與預防課程內容需包含：心肺復甦術(CPR)施行要領與特殊生理病患之照顧。

10. 牙醫X-Ray攝影與影像處理課程內容需包含：牙醫X-Ray攝影與牙科影像處理。

11. 口腔衛教為教學重點，需專題解說。

12. 牙體形態學需涵蓋：牙齒種類及功能、牙齒的位置、牙齒外觀相對位置名稱、牙齒結構、牙齒外形的型態、乳牙齒列、混合期齒列、恆牙齒列、換牙時期、乳牙恆牙結構差別、咬合、牙齒編號系統：帕麥爾記號法(Palmer Notation Method)、國際牙科聯盟FDI記號法(The Federation Dentaire Internationale)、通用號碼系統(Universal Numbering System) 。

13. 牙材介紹、牙材調拌需涵蓋：介紹牙科充填材、印模材、黏著材、石膏之種類介紹與調拌方式、調拌注意事項。

14. 臨床分科教學需涵蓋：認識該分科之治療範圍、認識該分科之治療之步驟、認識牙醫助理對該分科治療之器械準備與注意事項、及該分科之助理跟診須知。

15. 心肺復甦術(CPR)施行要領需涵蓋：基本心肺復甦術、異物吞入、中毒。

16. 特殊生理病患之照顧需涵蓋：貧血病人、凝血性疾病病人、高血壓病人、心血管疾病病人、細菌性心內膜炎、接受類固醇（steroid）的治療、自體免疫疾病患、甲狀腺分泌失調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愛滋病患者。

17. 牙醫X-Ray攝影需涵蓋：認識牙科放射線之功用、器械與X光片、瞭解牙科放射線之防護、認識各種牙科放射線照法、認識牙醫助理協助牙科放射線照射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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